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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西結書(四)聖城遭棄絕 

以西結第一次見到神的異象 14或 15個月〔閏月〕之後，這期間，他的頭髮長了

(結 5:1)，神要他側躺吃餅的日期也差不多滿了(結 4:5-9)，神就讓他再看到異象。

前一個異象中，以西結看到天上的榮耀；這次神帶他到耶路撒冷，看到神的榮耀

也在那裡。但神也讓以西結看到耶路撒冷和聖殿的內在光景，充滿了罪惡污穢，

神要對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施行審判。最終，耶路撒冷被棄絕，神的榮耀離開。 

 

一. 耶路撒冷的光景〔以西結書 8:1-18〕 

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屬靈上就是指神的居所、產業，和祂的百姓，聖靈把以西結

帶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其內部真實的情況，也就是指出一個罪人內心的真實景況。 

1. 被提到耶路撒冷〔結 8:1-4〕：以西結的身子雖在巴比倫被擄的人中，靈卻被

提到耶路撒冷，神讓他看到那裡的罪惡。三年後，這城被圍，至終被毀滅。 

a. 觸動主怒的偶像：以西結從聖殿院內看見惹動忌邪的偶像。所羅門曾在

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(王上 11:7)，亞哈斯和瑪拿西則在神殿的院內築壇

(王下 16:10-16; 21:4)。君王帶領祭拜偶像，使全國百姓都陷在罪裡。 

b. 以色列神的榮耀：耶路撒冷有神的殿，聖殿被建成時，神的榮耀彰顯在

那裡(王上 8:10-13)。這與以西結在迦巴魯河所看見神的榮耀是一樣的。 

2. 七十長老行惡〔結 8:5-12〕：70長老是以色列的領袖，代表所有以色列十二

支派(出 24:9)。70也代表各國各民(創 10章)，神的審判要臨到萬國萬民。 

a. 殿外設立偶像：這偶像是外邦的神，稱為惹動忌邪的，惹動神的忿怒。

神是忌邪施報的神(鴻 1:2)，不容祂的子民以別神當作偶像來取代祂。 

b. 顯明內在污穢：神看人的內心，萬物在祂面前都是赤露敞開(來 4:13)。 

1) 牆上的窟窿：看到內部，是外面所看不到的，顯明人內心的隱情。 

2) 牆上的畫像：各樣爬物、走獸、和偶像，代表內心污穢不潔。 

c. 在偶像前燒香：以為神看不見，不監察(徒 17:29-31)，但神終究要審判。 

3. 廿五個人背道〔結 8:13-18〕：有 25個人背向耶和華的殿，面向東方拜日頭。

這 25人可能是 24班祭司加上大祭司，是宗教領袖，卻離棄神，事奉別神。 

a. 為塔模斯哭泣：塔模斯是女神名，在儀式中需要婦女為之哭泣。可能是

1) 兒女經火；2) 為女神已死的情夫哀哭；3) 季節更替，土地由死復甦。 

b. 向東方拜日頭：拜日頭是律法所禁止的(申 4:19; 17:2)，不能把受造之物

當作神來崇拜，外邦人在拜日儀式中有親吻枝條的動作(伯 31:26-28)。 

c. 神的審判臨到：神不顧惜，不可憐，不聽祂百姓的呼求。表示神定意要

審判。審判時，神隱藏祂的慈愛和憐憫，彰顯祂的公義和聖潔(出 34:6-7)。 

 

二. 耶路撒冷受懲治〔以西結書 9:1-11〕 

耶路撒冷是神的城，祂的寶座和居所設在其中。神也是審判全地的主，審判是神

發動(賽 45:7)，要從神的家起首(彼前 4:17)，祂的判斷盡都公義(羅 3:4-6; 雅 4:1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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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監管城的人〔結 9:1-4〕：指 6個執法天使：1個天使殺埃及頭生的；2個天使

毀滅所多瑪、蛾摩拉；6個天使毀滅耶路撒冷；7個天使在末日災難(啟 16:1)。 

a. 滅命的兵器：神若不保守，無論是誰，都會被滅命的所滅(出 12:23)。 

b. 朝北的上門：通到王宮的門(代下 23:20)，六位天使要執法，毀滅全國。 

c. 內中有一人：耶和華的使者，預表耶穌基督。祂是救主，也是審判的主。 

1) 身穿細麻衣：是祭司穿的(結 44:18)，也是聖徒穿的(啟 19:8, 14)。 

2) 腰繫墨盒子：原文是「裝墨水的角」，如先知用角盛膏油(撒上 16:1)。

代表被寫下的律法，或是審判時的案卷，決定被審判者的命運。 

3) 在銅祭壇邊：銅表示審判，銅祭壇代表基督釘十字架，擔當審判。 

d. 頭上畫記號：在那些因罪行而哭泣的人額上畫記號，也就是聖靈為印記

(弗 1:13; 啟 7:2-3)，他們有悔改之心，名字被記在羔羊的冊上(啟 17:8)。 

2. 執行神審判〔結 9:5-7〕：執行審判時，不要顧惜，也不要可憐被審判的人。 

a. 走遍全城：將來的審判是普世性的，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審判，都要站在

神的臺前受審判(創 7:17-23; 羅 14:10)，沒有人能逃避(啟 20:11-13)。 

b. 擊殺眾民：從殿前的長老殺起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(耶 25:29 ;彼前 4:17; 

摩 3:2)。凡有記號的，就免於被殺，就如羔羊血被灑在門上(出 12:13) 

c. 污穢這殿：死屍是不潔的(民 19:11)，聖殿將因被死屍玷污而成為不潔。

當神的殿被污穢了，神就不顧惜(出 21:14; 林前 3:17)，必要棄絕這殿。 

3. 罪孽的報應〔結 9:8-11〕：凡犯罪的，必受當得的報應。聖徒得救是憑著信心，

但得救後，必須有好行為，因為審判與賞罰都按行為報應(羅 2:6; 啟 22:12)。 

a. 先知代求：就如亞伯拉罕為所多瑪祈求，但神仍定意審判。審判的權柄

在於神，身為守望者，必須盡自己的職責，為百姓守望、代求(賽 59:16) 

b. 被神離棄：罪的工價乃是死(羅 6:23)，神的百姓因犯罪而死，受當得的

報應。不是神不能拯救，不聽禱告，是因他們的罪被神離棄(賽 59:1-3)。 

c. 順命執行：執法者照神的吩咐執行審判。神將審判的權柄給基督，但祂

不是憑自己的意思，而是照神的道和神的旨意審判(約 5:22-30; 12:47-48)。 

 

三. 神榮耀離開聖殿〔以西結書 10:1-22〕 

聖殿是神的居所、神的榮耀，和神的寶座之處。因著罪，神的榮耀就離開聖殿。

耶穌以祂身體比作聖殿，祂在十字架上擔當全世人的罪，父神離棄祂(可 15:34)。 

1. 榮耀的異象〔結 10:1-5〕：以西結在這裡所看到的基路伯，也就是在迦巴魯河

所看到的活物(結 1章)。兩處的描述，有許多相似之處，可以對照比較來看。 

a. 基路伯頭上：活物的頭上穹蒼之中有寶座的形像，彷彿藍寶石(結 1:26)。

基路伯是天上的活物，與神靠得很近，充滿神的聖潔、尊貴，和榮耀。 

1) 看守生命樹：亞當被趕逐後，有基路伯把守生命樹的路(創 3:24)。 

2) 作神的座位：宣告神的救恩，國度、權柄、榮耀(詩 80:1; 99:1)。 

3) 遮掩施恩座：約櫃上有施恩座，兩基路伯高張翅膀，遮掩施恩座，

大祭司在那裡與神相會(出 25:18-22)，為百姓贖罪(利 16:11-1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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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基路伯以下：從中取炭，表示神的審判，由基督〔穿細麻衣的〕執行。 

c. 炭撒在城內：表示耶路撒冷要受煉淨與審判，全地要被火焚燒(路 12:49)。 

d. 神榮耀上升：罪使神擔憂(撒上 15:11; 弗 4:30)，神的榮耀就要離開那裡。 

e. 基路伯振翅：如全能神說話。全能神 El-Shaddai是神啟示給亞伯拉罕的

名字(出 6:3)，末世基督再臨時，將有大響聲歡呼全能者作王了(啟 19:6)。 

2. 旋轉的輪子〔結 10:6-13〕：基路伯運行時，輪子跟著旋轉(結 3:12)，就如四面

轉動發火焰的劍(創 3:24)。輪子代表教會，主在七個金燈台中間行走(啟 2:1)。 

a. 基路伯取火：末後審判，由四活物中的一位傳給七位天使(啟 15:7)。 

b. 人手的樣式：表示基督手中的工，祂要用聖靈與火給聖徒施洗。 

c. 基路伯與輪：基路伯旁有輪子，與先前看見活物與輪的關係一樣。 

d. 輪子的行動：輪的形狀彷彿輪中套輪，都隨著基路伯行動，不停地旋轉。

神在聖徒的身上做工，一但開始，就不停止，直到完成(腓 1:6; 賽 62:6-7)。 

3. 基路伯上升〔結 10:14-17〕：基路伯是護衛神榮耀的天上活物，隨著神的榮耀

上升，輪也隨著基路伯上升。聖徒與主同死，同復活，一同坐在天上(弗 2:6)。 

a. 基路伯各有四臉：這裡基路伯取代四活物中的牛。牛代表受苦的僕人，

代表基督十字架的救贖，牛成為基路伯，代表基督從死裡復活。 

b. 活物的靈在輪中：活物呈現基督四種的形像，活物的靈在輪中，就表示

基督的靈在凡被救贖的子民中，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屬基督(羅 8:9)。 

4. 神榮耀離開〔結 10:18-22〕：神的榮耀不僅離開聖殿，也離開耶路撒冷。耶穌

被猶太人拒絕，祂從城東的橄欖山升天，耶路撒冷不久成為荒場(太 23:37-39)。 

a. 從殿的門檻出去：榮耀從殿的門檻出去，停在基路伯以上，其上有神的

榮耀。基督坐在父神右邊，作教會的元首(西 1:18)，天地的主(彼前 3:22)。 

b. 停在殿的東門口：基路伯離地上升，輪也在他們旁邊，停在殿的東門口。

東方是出入口，神的榮耀從東門離開，將來也從東門回來(結 43:2)。 

c. 活物就是基路伯：他們的形狀、樣式，行動方式都是一樣。有四個臉面，

四個翅膀，翅膀以下有人的手。不同於撒拉弗(賽 6:2)、啟示錄的四活物

各有六個翅膀(啟 4:8)，他們是在神的寶座前稱頌讚美，俯伏敬拜神。 

 

四. 審判中滿有盼望〔以西結書 11:1-25〕 

審判有兩種，一是十字架的審判，耶穌擔當天下人的罪，使凡信祂的不致滅亡，

反得永生。另一是末日的審判，凡不在羔羊生命冊上的，都要滅亡(啟 20:11-15)。 

1. 圖謀罪孽的人〔結 11:1-4〕：他們對先知的警告不以為意，以為日子平安穩妥。 

a. 民間首領：殿的東門有 25人，其中有姓名的。不同先前院內 25個祭司

和利未人，他們是民間的首領，他們圖謀罪孽，設惡謀，陷百姓於罪中。 

b. 不信先知：他們不信耶利米要他們投降，在被擄之地蓋房屋(耶 29:4-5)。

他們不肯投降，認為若到被擄之地，必要滅亡；留在城中，便能存活。 

c. 自認安全：他們認為耶路撒冷城是鍋，他們是肉：表示城牆穩固，如同

鍋裡的肉，十分安全。耶利米看到鍋的異象，表示審判即將來到(耶 1:1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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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刀劍的審判〔結 11:5-12〕：神要照這些人所怕的來審判他們，他們怕刀劍，

刀劍卻臨到他們。神也照人們口中所說的話，來定他們的罪(路 19:22)。 

a. 神無所不知：神知道人內心所圖謀的，在審判的時候，人所說的閒話，

必要句句供出來。神要憑人口中的話，定人為義，定人為罪(太 12:36-37)。 

b. 神必要審判：他們懼怕審判，卻不敬畏神，也不相信神的話。就讓審判

臨到他們，他們才知道自己的罪和當受的報應，他們就認識耶和華。 

3. 遷移到列國〔結 11:13-17〕：神使毗拉提喪命，這是審判開始的預兆，這些留

在耶路撒冷的人，曾嘲諷被擄的人。這些人都要滅絕，耶路撒冷要成為荒涼。 

a. 得為業之地：神與以色列人立約，將應許之地賜給他們作憑據(創 17:8)。

他們被擄到外邦，象徵這約被毀了，也表示婚約關係斷了(耶 3:8)。 

b. 回歸的應許：神將被擄的人比作好無花果，蒙神保守(耶 24:5)；神要作

他們的聖所，並應許要將他們從列國聚集，歸回本地，象徵約的恢復。 

4. 百姓歸向神〔結 11:18-21〕：神讓以色列被擄的百姓回轉歸向祂，神再賜福給

他們，除掉他們的污穢，使他們成為新人，並要與他們另立新約(耶 31:27-33)。 

a. 可憎之物：神要與祂的百姓立新約，把律法寫在他們的心上，首先就要

除掉他們心中的偶像，洗去心裡的污穢。神要與他們聯合，與他們同住。 

b. 合一的心：有古卷作「新心(結 18:31; 36:26)」。神要賜他們新心，才能把

新靈放在他們裡面。使他們與神聯合，也彼此和好，不再是分裂的子民。 

c. 順從律例：順從神的律法，是神與以色列民立西乃之約的條件(出 19:5)。

過去以色列人因著心硬，不能順從；有了新心和新靈，就必能謹守遵行。 

d. 報應所行：律法是定罪的職事(林後 3:9)，若有人的行為違反律法，必受

咒詛(加 3:10; 申 28:15)。神也必根據律法，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們。 

5. 回到迦勒底〔結 11:22-25〕：以西結在異象中看到神的榮耀從耶路撒冷上升。

表示耶穌完成十架救贖，復活升天，坐在父神右邊，聖徒要傳揚這事(可 16:19)。 

a. 基路伯展開翅膀：基路伯展開翅膀上升，輪子都在他們旁邊。象徵基督

完成救贖的工作，復活升天，教會就在旁邊(徒 1:9)，見證這榮耀的時刻。 

b. 神的榮耀在城東：耶穌得榮耀，是指祂受死、復活、升天，賜下聖靈，

將來還要榮耀再臨(約 12:23; 7:39; 太 25:31)。耶穌復活升天是在城東的

橄欖山，祂從那裡升天得榮耀，也要從那裡榮耀再臨(徒 1:9-12; 亞 14:4)。 

c. 回到被擄的人中：以西結被靈帶回到被擄的人中，將神所指示的事說給

他們聽。聖徒要將基督的福音：救贖、復活、升天，和再臨，傳給萬民。 

 

結論 

以色列是神的百姓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和居所，神的殿在其中，彰顯神的榮耀。

因百姓犯罪，這地充滿污穢可憎之物，神的榮耀就離開，將這城和聖殿棄之不顧，

百姓都被擄到外邦。神應許讓百姓從被擄之地歸回，並賜他們新心和新靈，神要

與他們另立新約，也要使榮耀歸回。藉著耶穌的救贖，新約聖徒得著新心和新靈，

成為聖殿，也稱作新耶路撒冷，盼望基督榮耀再臨，與祂一同進到永遠的榮耀。 


